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105學年度9月份文書組公文講習會議紀錄
壹、時間：105年9月0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一時三十分
貳、地點：二樓校史室
參、出席：如簽到
肆、主席：黃校長秀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伍、報告者：李美清
一、新學年新學期的開始，很高興藉著本次擴大行政會議，文書組報告的時間，
與各位分享公文簽辦的方法與內容，首先將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4年年度公文檢核共同常見缺失及建議改進措施表」整理出來與各位報告:
(1) 建議辦理文書處理公文講習，鼓勵文書人員及各處室行政人員，主動選修「臺北e大」之有關文書處理研習之線上課程，以增進文書處理之知能與正確觀念。
(2) 因學校行政人員多於8月異動，建議可於每學年8或9月辦理文書處理研習，對文書處理作業與重要規範有整體性的講述，以利行政同仁學期初即能建立文書處理的正確觀念，並輔以結合行政會報場合不定期宣導，以提升同仁公文處理之知能及加強公文時效觀念。
(3) 針對逾期案件，請依規定於每月月初填寫「公文處理流程個案分析表」(此分析表由文書組填寫)、「延誤情形檢查表」(由承辦人填寫)進行分析與檢討。
(4) 抽調案件之公文性質及時效資料登錄錯誤。（如限期公文誤為普通件），如果同仁發現文書組限辦時間，誤編為普通件，請速通知文書組更改辦理期限。
(5) 創號發文之文號掛號登錄不可晚於長官決行時間。
(6) 限期案件與來文單位連繫同意延後限辦期限，惟電話紀錄未併公文原卷歸檔，建議在簽辦公文時加註連繫發文單位，同意延後的年月日時分紀錄。
(7) 請持續加強公文處理簡化提升線上簽核率、建立減紙年度計畫，逐年達成減紙績效、持續落實電子化會議。
(8) 免備文的簽辦，其實是發文的一種，只是不用正式發文，但交辦附件仍須送教育局。有一種是轉紙本影印出來，再「核批登錄」校長決行時間，最後再送「發文台」，歸檔時要連同附件一併紙本歸檔檔案室，在文在最後處(副本處)加蓋承辦人職章，公文文稿2張以上，應確實加蓋騎縫章，判發之文稿(即※校長決行後的公文應於24小時內發文，應於1日內辦理發文。(紙本歸檔的公文亦適用)
※另外一種則是現在較鼓勵辦理的，就是公文「轉線上簽核」—把核章後的附件掃描好—上面一排中右邊第三個找出「按此新增便箋」--在新增便箋網頁填寫完後按「存檔」後，即可夾帶核章後的附件檔—再蓋承辦人職章宋陳會給上面主任、校長決行，最後歸檔時是送存查。
(9) 歸檔文稿編寫頁碼，應加註於每頁下方為宜。
(10) 落實檔案分類編案，應依業務屬性確實分類、綱、目、而非全屬綜合業務。
(11) 密件封套欄位未填、填寫錯誤、承辦人漏未核章或騎縫章。來文及回文皆係密件，則辦理解密時，兩者皆須填製「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」。
(12) 線上簽核頁數可按滑鼠右鍵新增一頁，避免核章擁擠。
(13) 公文以收發同號回函，函稿無須再簽擬辦，如須簽擬建議以簽稿併陳辦理。(請勿自創新號)，請點簽辦公文畫面上面的「匯入DI檔」將筆硯打好的公文匯入，筆硯公文要先按匯出)這是大家常犯的錯誤，不要另創新號

(14). 如開會通知單，受文者為個人者，會由「機關文」改編為「個人文」，限辦時間為開會時間，請承辦人先自行影印本文，以免簽收後，系統會自動存查而公文會不見(而引起承辦人恐慌)承辦人仍可於自己公文系統尋找列印。
(15).如為「會辦」公文，被「會辦」的人，接受請按「會畢」---直接會畢
反之，請按「會退」給原承辦人，切勿按「退文」(切勿選會辦陳核)
   發電子文，校長決行後，送發文台，請記得按「戴眼鏡」，進入後第一個點「屬性變更」就是將發文字號在此補登入，「受文機關」記得點進去看一下，紙本或電子發文是否正確，再點「修改上傳」再點「送發文台」，最後才按「返回簽核」(口訣1—2—4—5—3)
回來後請記得按「校對章」蓋承辦人印章並儲存再送發文台。
(16).如公文來文請附件核章後「免備文」送局，但此文卻無須報局，請承辦人簽加註「本校無此情形，本件無須免備文報局」文存。
(17).「免備文」公文，除選擇轉紙本陳核，承辦人亦可點選「新增便箋」打完要旨後按「儲存」後，將「掃描檔」(核章後附件)存於附件檔，再送陳會，以電子公文方式歸檔。
(18).收發文需同號(來文機關指定辦理期限之限期案件，先予存查後另創號發文是錯誤的) 
(19).會議紀錄未依規定併開會通知歸檔
(20).逾期案件須依規定辦理展期申請
(21).未將辦理情形於公文簽內容交代或辦理完之附件附於公文一併歸檔。
(22).紙本公文請編頁碼，如有交辦之附件請放置於公文前面。
(23).公文內容若修正過多，請清稿後再上陳。
(24).決行超過1日仍未發文（例如決行0729/1730    發文0803）。
(25).公文整合系統每日自動發送之公文催辦訊息通知簽收比率，請承辦人持續執行公文之簽收及時效管制作業。
(26).公文到期期限，以校長決行日為基準，如果該文需加會很多組，可請校長先決行後，再線上簽核—按右邊最後一個符號，將會辦單位打好--再按「送陳會」勾選各處室，以節省公文簽辦時間。
(27).公文未雙面列印。(會被列入缺失)
(28).如果看到文是簡易文，請勿寫「文存」，請多寫幾個字「陳閱後文存」(否則被列入錯誤態樣)
(29).自然人憑證的期限是5年，可至moica再延長3年，所以總共可使用8年，期限超過則須至戶政事務所重新辦理，工本費為250元。
(30).重要公文請養成自行存檔的習慣，以方便日後自行調閱。方法是在線上簽核的畫面，左邊第二個有綠色箭頭的符號，自下去即可存檔。
(31).電子發文，於筆硯敲打受文者，必須打全名，才能順利匯出至受文機關，也就是要出現「雙箭頭」符號，才是正確。
(32).交換公文請用回收信封，並盡量使用回收紙列印資料，以達環保節能減紙愛地球。
    結語:公文績效代表著學校績效，公文若逾期，或無照正確方法簽辦，也代表學校績效不彰；所以我每天會電話催辦各位表單和到期公文，請大家多多包涵。各位公文簽辦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告訴我，我會到府服務的。
        最後   感謝大家的包涵與合作




